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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行动的环境社会学∗

———基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

陈占江

提要：本文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从“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
何为”两个维度，重新检视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研究伦理和方
法论取向。 分析发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以实践性
为基本品格的社会学分支学科，而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前提预设却
从根本上阻档、抑制着环境正义和实践品格的彰显，学科的内部合法性和外
部合法性危机由此产生。 因此，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
的根本之路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维度探寻能够在经验层面实现学
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 以正义和进步为
价值基础，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为超越环境社会学的合法
性危机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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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１９７０ 年，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Ａ．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出版了

“警世醒言”性的著作《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Ｃｒｉ⁃
ｓｉ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该书指出，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降，包括美国在

内的西方国家不断涌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从根本上挑战和摒弃了

深植于古典社会学中的“秩序”与“进步”的理论预设和知识承诺。 与

此同时，西方许多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注册人数大幅度下降，社会学研究

经费日益削减，社会学家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望大不如前。 社会学内

部的自我认同和学科共识、社会学外部的他者认同和学科形象均陷入

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社会学危机“正在到来”之际，美国、英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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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累积的环境问题也骤然

全面、集中地爆发出来，这使得环境问题一跃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

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环境社会学从社会学这一母体中脱胎而生。
在历经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雄心勃勃的初创时期、８０ 年代歧路彷徨的过渡

时期之后，环境社会学似乎于 ８０ 年代末特别是 ９０ 年代后进入了柳暗

花明的发展阶段（洪大用，１９９９）。 国际性、区域性以及不同国家的环

境社会学专业学术协会先后成立，环境社会学研究论文发表和著作出

版的数量显著增长，教育教学在高校渐居一席之地，社会接受度和外部

影响力有所提升。 尽管如此，环境社会学依然处于主流社会学的边陲

地位，多元范式的冲突、学科边界的模糊、方法论的危机等在根本上动

摇着这门新兴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汉尼根，２００９：１２ － １３）。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同样带有社会学危机的一般特征。

面对社会学危机，古尔德纳提出要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作为因应之道。 古氏之后，伯格（Ｂ． Ｂｅｒｇｅｒ）、布尔迪厄、吉登

斯、贝克等学者对反思社会学做了进一步扩展。 整体而言，反思社会学

倡导对知识生产的具体主体、前提条件和全部过程进行批判性分析，旨
在揭示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隐秘存在的权力机制，并在二者之间

重建“互为主体性”的平等关系，以此激活与重构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

与外部合法性。 布尔迪厄甚至认为，作为一种自我指涉的批判性思维，
反思社会学应当成为社会学认识论的根本性向度和社会学研究必不可

少的先决条件（布尔迪厄、华康德，２０１５：９１）。 环境社会学自然亦不例

外。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而环境社会学总体上不能及时有效地回

应环境危机、介入环境治理的情势下，也许环境社会学比一般社会学所

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更加强烈。 在这个意义上，以反思社会学为视角重

新回答“环境社会学为何”与“环境社会学何为”这两个元问题显得尤

为紧要和迫切。 前一问题关涉到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品格、知
识旨趣和价值关怀；后一问题关心的则是环境社会学沿循何种路径来

实现其知识旨趣、彰显其学科品格、体现其价值关怀。 二者在内外两个

向度上构成了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源泉。 本文通过回答上述两个问

题，以期澄明环境社会学合法性危机的病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因应和

超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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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性关怀与实践性品格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边界模糊、饱含争议的学科。 从研究对象、方法

论到学科定位、理论范式，环境社会学在激烈的内部分歧中衍生出不同

的学术脉络、学科流派和话语体系。 在持续不断的学术纷争中，环境社

会学的价值关怀、学科品格等基础性问题却长期处于学科内部论辩的

边缘和模糊地带，甚至被悬置不论。 这不仅遮蔽了其潜在的合法性危

机，而且更是有碍于学科合法性的建构。 因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关怀和

基本品格是决定其方法论立场和具体方法，并最终建构或形塑学科合

法性的前提条件。 基于此，对环境社会学的反思首先应从其价值关怀

和学科品格出发。 本文对二者的反思将沿循历史和经验主义的途径

（英克尔斯，１９８１：１ － ２）展开，在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双重脉络中寻

根溯源。

（一）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

众所周知，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现代性降临之际。 １８、１９ 世纪发生

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欧洲社会的严重断裂和急剧转型。
剧烈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总体性危机成了社

会学的助产士。 哈贝马斯（２００４：４ － ５）据此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危机

学，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

所引发的失范或危机。 重新创设一个公正与自由的社会秩序因此成了

古典社会学的核心关怀。 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

创造财富，而是推展正义，以减除不平等带来的弊病。 “如果社会能够

尽己所能，努力———而且应该努力———去把外在的不平等状态消除掉，
这不只是因为这项事业本身是高尚的，而且也因为它解决了岌岌可危

的生存问题”（涂尔干，２０００：３３９）。 马克思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内

生的不平等机制并唤起深受这一机制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行动为

其知识旨趣和终身志业。 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则更多地关注理性化及

其后果。他似乎不像涂尔干、马克思那样有着强烈的正义关怀，但其著

作的字里行间仍渗透着对阶层封闭、社会冲突、政党竞争与科层制运作

中存在的不公正的批判。 尽管每位古典社会学家的政治倾向、方法论

取向各有差异，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切入点、侧重点彼此不同，但他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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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将正义视为社会秩序、制度或行为的价值基础（王小章，２００６：
３０６ － ３１０；王建民，２０１１）。

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因 ２０ 世纪初期欧洲两次世界大战而发生断裂，
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往美国。 这一传统断裂和空间转移标志着古典

社会学的终结和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周晓虹，２００２）。 从古典转向现代

之后，对于社会学的目的，对社会学自身应被视为对克服和纠正社会不

公正的知识实践的承诺，或是由精英们来完成的正统的知识训练这些

截然相反的基本见解，使社会学的内部分歧日趋加大（费根，２００２）。
古典社会学将社会正义作为价值关怀的传统一度被以帕森斯为代表的

宏大叙事和以拉扎斯菲尔德（Ｐ．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消

解。 在工具实证主义的强势话语下，“价值”作为“科学”的敌人经历了

被遗忘和放逐。 不难理解，诞生于这一语境中的环境社会学总是力图

隐匿其价值关怀。 然而，正是环境社会学承继了以正义为价值关怀的

社会学传统（纪骏杰，１９９６）。
毫无疑问，研究议题的选择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然而任

何学科都“无法回避价值判断”（费根，２００２）。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发
达工业国家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日益陷入了难以摆脱的环境危

机。 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经济的永续发展与居民的生命健康，引发了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民众甚至以游行、示威、抗议和有组织的

环境运动等方式表达不满。 １９６２ 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Ｒ． Ｃａｒ⁃
ｓｏｎ）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巨
变”。 １９７２ 年，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三十余名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罗

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表达了对永续发展的忧虑和对

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切（米都斯等，１９８３）。 在此背景下，以卡顿和邓拉

普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批判传统社会学对“社会”与“自然”的二元

分割及其对环境问题的长期忽视，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门环境社会

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ａｔｔｏｎ ＆ Ｄｕｎｌａｐ，１９７８）。 环境破坏所引

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正义成了早期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 在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不正义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从美国以及欧洲、东亚诸国环境社会学的议

题设置便可管窥一斑。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环境

抗争与环境运动、科技风险与风险评估、生态衰退与资源危机、工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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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与废弃物处置等。 在欧洲，受“绿党”这一政治力量崛起的影响，绝
大部分早期的环境社会学著作围绕环境主义和环境运动展开，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环境问题何以产生与环境治理何以可能”。 与美国、欧洲

诸国一样，日本、韩国、中国等国的环境社会学兴起与其国内的生态环

境危机有着必然联系。 日本环境社会学围绕产业公害、交通公害、药
害、食品公害、城市生活型公害、气候变暖、沙漠化、热带雨林破坏、核能

源、废弃物与矿产资源枯竭等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受益圈 ／受害圈理

论、受害结构论、生活环境主义、社会两难论、公害输出论等理论（包智

明，２０１０）。 韩国环境社会学围绕工业污染、核污染、城市垃圾处理、环
境冲突等问题展开研究。 中国环境问题的显著化时期发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学者主要围绕城市 ／乡村污染、生态退化与移民、环境意

识与环境行为、环境风险与健康、环境抗争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空

气质量等议题进行了研究。
世界各国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环境社会学的议题设置亦

存在时空差异，但揭示内在于环境问题之中的社会不公平或重建环境

正义都成了各国研究者的共同追求。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

（Ｍ． Ｂｅｌｌ）指出，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之一即是指出了

社会不公平的关键作用（贝尔，２０１０）。 一方面，环境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不公平地分布着；另一方面，社会的不公平性深深地植根

于环境问题的肇因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问题蕴含着社会不公

平这一客观事实已成为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在环境社会

学不断发展的三十多年间，诸如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论、
批判真实主义、生态现代化论、风险社会论、环境正义论、行动者———网

络理论等理论范式纷纷出笼。 围绕环境社会学的三大核心议题，即环

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以及社会反应行动（洪大用，２０１４），上述

理论范式展开了富有竞争性的对话。 应当看到，环境社会学不同理论

范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是相互竞争的前提，而对话的基础则在于共享某

一价值预设。 事实上，在环境社会学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中，环境正义

作为一种价值观越来越得到强调和张扬。
在晚近的学科发展中，环境正义作为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日

益凸显。 作为涵括环境公平和环境公正的概念，环境正义包括人与自

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正义，主张自然有免于被人类破坏的自由以及

所有人有免于遭受环境侵害的权利和自由，自然资源的开发、分配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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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环境破坏的责任与环境治理的义务相对称

（纪骏杰，１９９６）。 从学科的规范性关怀出发，环境社会学首先关注的

是“谁”应该对环境问题负有更多责任。 由“环境责任”又派生出两个

问题：“谁”更多地受到了环境问题的侵害，“谁”在某些环境政策中更

多地受益（潘敏、卫俊，２００７）。 在环境问题的成因、环境危害与风险的

分配、环境抗争与运动的发生、环境政策的实践等环境社会学核心议题

的研究中，环境正义既是起点也是归宿。 尤其在自然资源逐渐匮乏、环
境风险日益增多、环境危害日趋深重、环境运动快速发展、区域性环境

问题与全球性环境问题复杂交织的今天，环境正义更应成为环境社会

学的规范性关怀。 舍却这一关怀，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者很可能沦为美

国社会学家米尔斯（２００１）所批判的“国王的幕僚”、“老板的雇工”或
“脱离实际的思想家”。 所谓的“价值中立”宣称实则是一种“蓄意的虚

构”（布尔迪厄、华康德，２０１５：５１），为回避问题的根本、转移民众视线、
制造社会伤害披上一层合法化外衣。 需要强调的是，环境正义作为环

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是由研究问题的抉择所决定的，在索解问题的过

程中则应尽力避免包括正义在内的任何价值取向的渗透和卷入。

（二）实践性品格：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特质

严格来说，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必须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终极的

价值关怀、稳健的知识旨趣以及鲜明的学科品格，而一门学科的基本品

格则是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旨趣和价值关怀共同铸就的。 作为

确立一门学科的前提，环境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

论断。 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之争催生出两大主要流派：一种流派的观

点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学问；另一种

流派的观点则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

问题的学科。
第一种观点最早的提出者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奠基者卡顿和邓拉

普。 他二人试图以“新生态范式” （Ｎ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超越社会

学的主流范式“人类例外范式”（Ｈｕｍ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主张

将人类视为全球生态系统中相互依赖的众多物种之一，而非将之视为

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社会物种”。 卡顿和邓拉普旨在创立一门基于“新
生态范式”的、以环境与社会互动为中心的环境社会学，甚至怀抱着推

动整个社会学“范式转换”的雄心宏愿。 然而，自然属性的物理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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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属性的人类能否以及如何发生互动始终悬而未决。 更为紧要的

是，以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模糊了环境社会学与环境经

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伦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界限，环境社会学的学科

独立性无法形成（吕涛，２００４）。 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

以“环境问题”为中心议题、以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学分

支学科（鸟越皓之，２００９：１０ － １１；吕涛，２００４）。 在日本学者饭岛伸子

（１９９９：５）看来，所谓“环境问题”即“人类的、为了人类的、由于人类

的”行为的结果所导致的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的变化或恶化，
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 从这一概念界定来看，“环
境问题”是人类行为所产生的“飞去来器效应”，“社会”既是环境问题

的制造者亦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 第二种观点承继了传统社会学的

“人类例外范式”，将“社会”置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 与第一

种观点不同的是，第二种观点不仅明确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学

科定位，也赋予了环境社会学将环境正义作为价值关怀的应然性和必

然性。 环境社会学成了一门处于诊断治疗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和病症预测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张力地带的学科（吉登斯，２００３：１８）。
正如哈贝马斯（２０１５）所指出的，每一门科学皆以各自的旨趣引导

着知识生产。 作为诊断学和治疗学的环境社会学亦概莫能外。 巴特尔

的考察发现，环境社会学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在知识旨趣上实现了

重要转变，从识别引发持续性环境衰退和破坏危机的某个关键因素，转
向揭示促进环境改革或改进的最有效的机制（Ｂｕｔｔｌｅ，２００３）。 这一重

大转向标志着环境社会学的知识旨趣从纯粹的认知迈向了现实的实

践。 贝尔（２０１０：２）则径直宣称环境社会学的最终任务是寻求解决社

会与生态冲突的方案。 日本环境社会学会在其章程中将环境社会学的

旨趣明确定位为“对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试图将之建立为旨在解决

环境问题的“行动的社会学”，而非仅仅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旁观

者的社会学”（饭岛伸子，１９９９：２）。 在学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西方与东

亚环境社会学的实践性品格越来越被张扬和强调。 基于中国语境，洪
大用（２０１４）认为，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实践性的科学，其最终目的应是

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推进或改善环境治理实践。 陈阿江（２０１５）认

为，环境社会学存在两种取向：认知论与行动论。 “认知论”强调对基

础社会事实或规律的认识，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而“行动论”的
重心则是“怎么办”，即如何参与政策的研究、制定、执行，以及教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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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动员等。 “行动论”关心的是知识的实践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认知论与行动论是此岸与彼岸的关系。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

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

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

岸性”（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１６）。 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论的最终指向

是实践。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具有正义关怀和实践性品格的学科。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谓的“实践性”是指环境社会学应从具体的历史

和现实出发，研究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动性抑或因果机制，其
最终旨趣是推动环境状况的改善或环境问题的解决。 这一旨趣内在于

知识生产的科学逻辑和整个过程，独立于权力、资本、意识形态等因素

之外，迥异于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 更进一步来说，研究议题的特殊性

决定了环境社会学不仅以揭示环境问题的发生机理、演变机制、危害表

征、社会反应等为认知旨趣，也隐含着在认知旨趣基础上寻求环境问题

解决方案的实践意图。 若无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旨趣，环境社会学无

疑将沦为象牙塔内的学术游戏。 当环境问题所内含的正义缺席，学术

与社会无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时，环境社会学的外部合法性也就无

法铸就。 应当看到，西方和东亚诸国的环境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已彰

显出实践性品格，但在崇奉经世致用的中国，这一学术品格却处于隐而

不彰的状态。 自 １９ 世纪末西学东渐始，中国社会学即被赋予了鲜明的

实践性品格。 “群学何？ 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
未来也。 肄言何？ 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

也”（严复，１９８６：１２６）。 中国社会学的最终旨趣是为现实社会寻求“治
之方”，而兴于环境危机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却尚未将实践性熔铸于学

科品格之中（洪大用，２０１７）。

三、伦理性困境与方法论危机

以环境正义为终极关怀、以实践性为学科品格的环境社会学在发

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在学科建制上完成对研究对象独

特性、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论证，并在学科共同体内达成共识；二是在相

对封闭的学科共同体与开放多元的外部世界之间寻求实现环境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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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路径。 前者是环境社会学内部合法性的基石，后者是环境社会学

外部合法性的根基，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 然而，环境社会学在

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所沿袭的笛卡尔式二分思维却成为学科合法性危机

终难避免的深渊，身体与心灵、知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自在与自为的

二元对立在伦理向度上预设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是一种单向度

的权力 ／利益关系，在方法论上制造了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的二元分

立。 本体论和方法论中的二元分立将环境社会学置于伦理性困境和方

法论危机之中。

（一）真善之间：环境社会学的伦理性困境

毋庸置疑，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

下进行的。 相比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环境社会学研究受到

的外部约束更为明显。 除文献研究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资料一般是

通过介入研究客体的生活世界，以问卷、访谈、实验、观察等方法收集获

得的。 易言之，环境社会学研究一般是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现实

互动中进行的。 在互动过程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因经济收入、
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形成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关

系。 这种隐秘的权力关系外化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所形成的表

述与被表述的关系。 在“话语即权力”的表述政治中，这种单向度的权

力关系为利益转换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一方面，研究主体并非是曼海

姆（Ｋ．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所设想的超然于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的“自由漂浮

的知识分子”，学术研究实际是其获得和累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
征资本乃至权力资本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在“客观性”近乎成为主

流意识形态的学术场域中，如何实现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研究者无法

回避的问题。 在客观性与现实利益之间，伦理问题横亘其中。
在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领域，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

的伦理关系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自社会学诞生以降，实证主义

与理解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纷争历久不衰。 这些争论围

绕“客观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展开，而伦理问题却成为论争的盲区。
应当说，真正将伦理问题拉回争议中心的是反思社会学。 反思社会学

主张对研究主体在知识场域与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研究主体与

研究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透过这层分析，在触及隐匿于研究主

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和研究主体自我正当化的策略时，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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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伦理有了更为深入的反思。 因为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伦理规范与伦

理实践并不具有现实逻辑的统一性。 在规范层面，研究伦理要求研究

者在追求研究内在科学性的同时应考虑研究的外部性，即研究是否会

对研究客体造成伤害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伤害、惠及研究客体。
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而非单向度的支配与

索取关系。 在实践中，真正的平等互惠关系往往难以形成。
众所周知，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保持一种态度上的平等尊重

的关系或许不难做到，但真正的平等尊重必须建立在知情同意和公平

回报这两大伦理原则之上。 所谓知情同意，即研究客体有权被告知研

究者个人及其所在机构的基本信息、该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成果的去向。
知情同意原则要求研究客体不受身体或心理上的强制，其同意需建立

在全面、公开的信息基础而非完全欺骗或选择性欺骗的结果之上。 作

为理性人，研究客体在知情的基础上是否同意接受研究者的调查必然

涉及双方之间的某种“交换”，即研究客体从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中能

够得到什么。 如果这项研究不能给研究客体带来现实或预期的益处，
则可能遭到拒绝。 为了取得研究客体的配合，研究者根据研究经费的

多寡给予对方一定的象征性报酬，或通过人情、面子、关系、权力等社会

资源取得对方的配合。 对于身处环境危机中的“难民”来说，他们真正

关心的或许是研究者能否通过研究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而非廉价的

物质补偿或精神抚慰；在某种外部压力下做出的配合很可能是虚与委

蛇的应付，而非真诚的合作。
为了研究能够成功开展，隐匿研究者的真实身份或真正意图而进

入到研究客体生活世界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在于知情同意与公平

回报之间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冲突。 如果研究者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却无

能力给予相应的公平回报，研究客体很可能拒绝接受调查，致使研究归

于流产。 研究无法进行，研究者即无法从研究成果中获得利益（比如

发表论文、获得学位、晋升职称、赢得学术声望等）。 为了实现某种可

欲的现实利益，研究者有时会主动或被迫地选择放弃遵循知情同意和

公平回报的伦理原则。 研究主体从中获取利益，而研究客体非但没有

得到相应回报，反而很可能被研究主体所“利用”（陈向明，２０００：４３９）。
如果说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分别是研究的“后台”和“前台”，我们看到

研究前台的同时往往无法深入后台。 这样，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被遮蔽，
还会引发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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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上述伦理困境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所共有的。 然而，相
比于社会学，环境社会学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许更加严峻和突出。 社

会学是一门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而环境社会

学则是研究环境问题之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和社会反应的一门分支学

科（洪大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

正义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关怀，更应是一种伦理规范。 这

就意味着，环境社会学者在求真意志的驱动下执着于客观事实呈现和

客观规律揭示的同时，更应考量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能否给研究客体

带来某种可欲和可致的“善”，即环境问题的解决或改善。 否则，环境

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和实践品格将无从体现。 在此意义上，跨越真善之

间的对立是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内在要求。 然而，环
境社会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二元分立却使研究者陷入了真善之间的

两难困境。 尤其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本身，亦对

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关怀的环境社会学构成了有力的反讽。 在现实中，
也许每位环境社会学者都可能有着与费孝通类似的经历，即遇到研究

客体诘问研究主体所进行的研究能否改善他们的生存处境。 为了化解

这一困境，费孝通（１９８０）反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
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 即使如此，“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如何具

体落实到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实践中，依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方法论

问题。

（二）名实之间：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危机

在 １９ 世纪中叶至 ２０ 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科学建制化进程中，学科

初创的首要任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其知识生产的合法性。 在当

时，客观性几乎成了合法性的同义语。 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取向各不

相同甚至相互对立，但对知识的客观性追求却同声相和（王小章，
２００６：３２ － ３５）。 然而，在“客观性何以可能”，亦即以何方法实现知识

的客观性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内部发生了深刻分歧。 １９ 世纪自然科学

所取得的神话般的成就给人以强烈的暗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可能

而且必须统治整个科学领域，只有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有资格

被称为有效的真理。 作为方法和世界观的“自然主义”要求统领所有

的生活和思想领域（韦伯，２０１４：２４６）。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社会学之

父”孔德将社会学研究方法纳入“自然主义”的范畴，试图为这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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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寻找合法性依据。 然而正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自然与社会、
物质与精神、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 这种二元差

异使得狄尔泰（Ｗ． Ｄｉｌｔｈｅｙ）、李凯尔特（Ｈ． Ｒｉｃｋｅｒｔ）等新康德主义者确

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应摆脱自然主义认识论模

式的宰制。 在方法论上，实证主义传统和理解主义传统形成了双峰并

峙的格局。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学科的真正确立不能只是依赖教条，其权威性

亦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９：１３）。 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方法论的二元性

在社会学内部制造出难以弥合的裂痕。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不论是实

证主义还是理解主义都以“客观性”作为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 客观

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与真理相联系的知识的客观性，二是保证它得

以实现的方法或认知方式的客观性。 知识生产的客观性准则要求研究

主体和过程、结果完全排除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因素，按客体本来的

面目加以真实的描述（吴小英，１９９９）。 在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抑或

理解主义无不主张价值中立，反对研究主体将自我的主观情感、价值偏

好、政治取向等渗透到研究过程之中。 价值中立原则一个隐含的预设，
即研究主体只要将“价值”悬置起来就可达致或保障研究结果的客观

性。 这一预设的逻辑错误在于，社会学研究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双

向互动的过程，研究客体是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毫无反应的“自然

物”。 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共同在场和现实互动不可避免地渗透着

主观因素。 所谓的“客观性”最终会沦为方法论层面的幻象。 在此意

义上，社会学方法论陷入了自身无法摆脱的危机。 方法论危机的本质

与其说是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等二元对立所制造的内

部分裂，毋宁说是研究方法“自我宣称”的合法性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之间的背反。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的方法论危机似乎是“与生

俱来”的。 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的调查研究和以理解主义为方法论的

实地研究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收集资料最为基本、最为常用的两种方法。
对于测量公众或某一群体生态意识、环境关心、环境价值观的方法，问
卷调查几乎是不二之选。 在此议题上，西方学者创制的“生态态度和

知识量表”（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ｃａｌｅ）、“环境关心量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Ｓｃａｌｅ）、“新环境范式量表”（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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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ｃａｌｅ）等被广泛采用。 在上述量表被广泛采用的过程中，围
绕其测量效度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查特吉（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２００８）指出，量
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不具有同一效度。
量表的创制者试图通过改进项目构成、调整言语措辞以增强其普适性

和有效性，但这种努力仍未能缓解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危机。 环境行为

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选择了问卷

调查，着重探讨自我报告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问题在于，自我报

告行为是研究客体对已实施行为的回顾，而研究客体有可能为了迎合

某种社会期望或主流规范而做出与实际行为有出入的回答（彭远春，
２０１３）。 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建立在研究客体自我报告时态度诚实这一

基础之上，但这一前提预设忽略了人类“心理二重区域”普遍存在这一

基本事实。 人类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一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二是

不对外公开的、保密的区域。 无疑，“心理二重区域”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李强，２０００）。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环境抗争与环境运动、环境传播等“过程

性”议题上，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进入田野，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

法收集资料。 相比于问卷调查，实地研究通常会更加深入、持久地介入

到研究客体的生活世界中。 其结果是实地研究必然会对研究客体的日

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互

动效应则会不同程度地消解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一般而言，参与观察

和深度访谈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会构建出一种“看”与“被看”、
“问”与“被问”的单向度关系，研究主体扮演着发起者、控制者和评判

者的三重角色（黄盈盈、潘绥铭，２００９）。 进而言之，观察和访谈是研究

主体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科学思维、生活体验甚至价值偏好对研究客

体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资料收集过程。 在此过程中，表述的道德正当

性和行为的利益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客体“自我呈现”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真正形塑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

的“默会知识”（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逻辑化、
非系统化、非清晰化的内隐性知识。 默会知识隐秘而模糊的存在对研

究主体构成了未被意识的限制。 深植于研究主体心智结构之中的唯智

主义偏见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ｔ ｂｉａｓ） 诱使其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集体无意识地

以理论逻辑肢解、阉割或嫁接研究客体的实践逻辑（布尔迪厄、华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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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４０）。 因此，研究主体在捕捉、把握和诠释研究客体赋予行动和话

语的“意义”时，事实、表述与诠释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背离或紧张。
上文讨论的环境社会学方法论危机均系沿袭传统社会学研究而产

生的，这种“沿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环境社会学缺乏应有的学科自

觉。 环境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环境问题———包括三个层面：物质

世界的真实状态、技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社会感知的状态（陈阿

江，２０１６）。 这种有别于社会事实的环境问题显然无法通过传统的社

会学方法予以客观有效的描述和揭示。 描述物质世界的真实状态和技

术测量所呈现的状态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手段或方法，而描述社会感

知的状态则需要跨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 在某种意义上，环境社会学

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折射出了学科方法论所

面临的危机。

四、行动研究与学科合法性重构

毋庸讳言，环境社会学在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同时又深陷伦理性

困境和方法论危机，而伦理性困境和方法论危机则分别在外部合法性

和内部合法性两个向度上蕴含着学科的合法性危机。 不无遗憾的是，
深深困扰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始终未能引起应有的反思和检讨。
这种“学术无意识”与母学科强烈的危机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根

本上制约着环境社会学的良性发展。 对于以环境正义为终极关怀、以
实践性为学科品格的环境社会学而言，重铸其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

性的根本之途在于，从伦理和方法论的双重维度来探寻在经验层面能

够实现学科旨趣、体现学科关怀、彰显学科品格的研究方法或路径。

（一）行动研究：超越二元对立的新范式

寻根究底，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危机肇源于社会学根深蒂固的主

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行动与结构、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

等二元论思维模式。 长期统御社会学的二元论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降

愈益遭到深刻反思和有力挑战，其中以埃利亚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

人的学术贡献最为引人瞩目。 埃利亚斯以过程、事件、关系、形态和长

时段为核心概念的过程社会学（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尝试以动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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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角化解行动与结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郑震，２０１４：１２７ －
１４５）。 在埃氏那里，历史事件是过程社会学的分析对象，但埃氏对“当
下性”实践却未置一词。 如同埃氏坚持关系主义方法论一样，布尔迪

厄认为，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互相建构并动态地形塑着社会实践。
实践的紧迫性、模糊性和总体性宣告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整体主义

和情境主义的破产。 问题在于，布氏始终未能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

的社会现象的研究途径（孙立平，２００２；黄宗智，２００５）。 吉登斯同样认

为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有碍于社会学对“社会”的正确理解，尝试从

概念上把“二元论”重新建构为“二重性”，以“结构二重性”突破结构

与行动、主体与客体的分立模式。 即使以“双重解释学”取代传统社会

学的“单向解释学”，结构化理论最终仍未找寻到突破主体与客体二元

对立的具体方法（吉登斯，２０１６）。
有如悲情的西西弗斯，试图超越二元论的社会学家更多地是从抽

象理论的层次来建构新的方法论立场，而未能成功地在经验层面探索

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或路径。 更为紧要的是，埃利亚斯的过程

社会学、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抑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无不是在认

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构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但却都遮蔽了隐

匿其间的伦理关系。 事实上，研究伦理和方法论内在且统一于研究主

体与研究客体的关系形态之中。 这一有意无意的“遮蔽”不仅在很大

程度上折射出研究主体视域中伦理维度的缺席，而且在学术与社会之

间构筑了一道难以触摸的隐形屏障。 在社会压力下，国际科学共同体

将尊重、受益和公平确立为研究伦理的三个基本原则，以此来缓解研究

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紧张关系，为学术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然而，研究

伦理表面上是保护研究客体，实则是研究主体的自我保护策略（克里

斯琴斯，２００７：１５２）。 即使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伦理原则的切

实遵循和贯彻往往也是名实分离或有折扣。 之所以如此，在布尔迪厄

等看来，“主要根源就在于，它与它的研究对象之间有着不加控制的关

系，而社会科学还往往将这种关系投射到对象身上” （布尔迪厄、华康

德，２０１５：９１）。 布尔迪厄等指出，社会学必须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

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社会正义的

方案（布尔迪厄、华康德，２０１５）。 这是内在于社会学的伦理要求，亦是

社会学合法性的源泉。 那么，在研究方法和操作层面上如何实现或实践

这一旨趣？ 反思社会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却似乎止步于方法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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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滥觞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行动研究 （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实现了对二元论的超越。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美

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Ｋ． Ｌｅｗｉｎ）在对不同种族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研

究时，尝试性地让犹太人和黑人既作为研究对象又鼓励他们以研究者

的姿态对自身的境遇进行反思。 勒温将这种结合了实践者智慧和能力

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 自此以后，行动研究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

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教育、组织、社区、发展、医疗、种族、阶级等研究领

域。 在 ７０ 余年的演变历程中，行动研究的内涵、类型、方法、技术等愈

益丰富和扩展。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行动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

让研究以知识的力量参与行动实践的前提下，由包括研究主体和研究

客体在内的相互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同围绕实践行动来生产知识；二是

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Ａ． Ｔｏｕｒａｉｎｅ）所提出的“行动社会学”，其关注的

核心议题是社会如何被行动建构，研究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社会干预力

量并促成重构社会的可能的（郑庆杰，２０１１）。 学术界在行动研究的定

义上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对其基本特征和价值理念却无根本分歧。
长期统御社会学的笛卡尔主义将身体与心灵、实践与反思、科学与

行动予以分离，于是在肢解社会整体属性的同时亦切割了学术与社会

的有机联结。 为了弥补笛卡尔主义造成的缺憾，行动研究主张将学术

研究与社会行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结合起

来，试图以此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系统，摆脱社会压迫，消除社会不

平等，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 易言之，行动研究是“由共同合作的

专业研究人员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中———以增加社会变迁的公平、健
康和自主为目标———对研究的效度和研究结果的价值进行检验的研

究”（格林伍德、勒温，２００７：１００）。 在行动研究中，研究主体和研究客

体共同合作，定义目标、构建研究问题、学习研究技巧、汇聚知识和努

力、实施研究、解释结果，用得到的知识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迁。 在此

意义上，行动研究将逻辑上的真、道德实践的善和生活取向的美统一起

来（陈向明，２０００：４５３）。 可以说，在伦理层面，行动研究走出了传统社

会学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真善之间的实践困境；在方法和技术层面，也很

大程度地化解了形式合法性与结果有效性之间的紧张。 在某种意义

上，行动研究弥合了传统社会学在合法性宣称与合法性实践之间的裂

痕，“可以带来传统的社会科学曾经许诺的有效的知识、理论的发展，
以及社会的进步”（格林伍德、勒温，２００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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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式转换：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重构

如前所述，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沿袭母学科二元对立模式的环境

社会学既难以通过知识生产促进环境正义的实现，亦无法完成研究方

法的有效性论证。 环境社会学的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所遭遇的危

机在社会深刻变革和环境危机加剧的过程中日益凸显。 与社会学其他

分支学科不同的是，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人为性以及蕴含其中

的不公正性决定了环境社会学必须在相对封闭的学科共同体与开放多

元的社会之间及时寻求环境正义的可行性路径。 作为跨越实证主义和

理解主义鸿沟的行动研究似乎是彰显环境社会学关怀、品格和旨趣，有
益于学科合法性重构的现实之选。 一方面，可通过行动研究重建大学

与社会的关系（格林伍德、勒温，２００７：９１），以此来提升环境社会学的

外部合法性；另一方面，可借行动研究来超越实证主义与理解主义的方

法论之争，汇聚学科共同体的内部认同。 对环境社会学而言，行动研究

的引入意味着学科既有范式的突破和转换。
１ 从二元论到互构论：方法论的转换

作为一门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本体

上陷入了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分歧。 真实主义假定自然科学所

提供的环境知识必然是真实、客观和可靠的，环境问题是一种客观实

在；建构主义则试图打破科学理性的垄断，认为环境问题是被社会、政
治、文化等多种力量“定义为不可接受的、有危险的，并由此参与创造

出了所认知的‘危机状况’”（汉尼根，２００９：３０）。 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

的学科本体之争是主 ／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余绪和环境社会学内部合法

性危机的表征之一。 然而，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

实，即大多数环境问题既是客观实在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客观与建

构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地带为环境社会学实现其价值关怀提供了现实空

间。 众所周知，无论在世界体系中还是民族国家内，客观的环境问题所

造成的危害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社群中不平等地分布着。 然

而，并非所有客观的环境问题都能被正确识别、完整呈现。 相反，一部

分环境问题被遮蔽、淡化、否认抑或“选择性呈现”，而另一部分环境问

题则可能被放大甚至进入政治议程的优先序列。 正如贝克（２００４：２６）
所言：“风险和危机的存在和分配主要是通过论证来传递的。”在这个

意义上，环境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应超越真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虚假对

立，在客观呈现和参与建构的过程中将那些超出人们日常感知却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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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的环境问题，将那些无名者和失语者所面临却又被遮蔽的环境

问题拉进公众视野和政策议程。
环境社会学在学科本体上从二元论迈向互构论，意味着既有的方

法论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 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理解主义的方法论，
都建基于研究主体是研究客体的外部观察者和合法解释者这一前提，
而事实上，“只靠直观观察无法抓住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及其文化场域

的版图”（图海纳，２００８：１２４）。 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大都依赖研究客

体的自我报告，而自我报告即使是真诚的也仅仅且只能限于可以表达

的话语意识，对于研究客体在社会生活和具体行动中无须明言即知道

如何“进行”的实践意识，抑或超出其日常理性、知识结构的环境风险，
则无从触及和把握。 以互为主体性为前提预设的行动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化解了环境社会学既有方法论的有效性危机。 在行动研究中，研究

主体不再是环境问题的消极“旁观者”，而是积极的“介入者”；不再是

环境问题的单一诠释者，而是与研究客体共同构成了知识生产的主体。
在介入研究客体生活世界和社会行动的过程中，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

相互合作、共同在场，平等参与研究问题抉择、研究目标设定以及研究

结果应用。 通过行动研究，可以揭开被研究客体自我遮蔽或隐秘地支

配研究客体意识与行为的社会机制，以对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的方式捕捉研究

客体难以言明的实践意识，经由参与、介入、干预、观察、对话等“过程

性”研究方式逐渐逼近对研究客体的意识与行为的总体性理解。 相比

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以行动研究为方法对某一群体的生态意识、环境关

心、环境价值观进行测量，抑或对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环境抗争与环

境运动、环境传播等“过程性”议题予以研究似乎更具有效性，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填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各自的“认知盲区”。
２ 从阐释者到行动者：研究主体的角色转换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知识分子的

角色逐渐从立法者沦为阐释者。 立法者角色具有对意见纠纷做出仲裁

与抉择的合法权威，而阐释者角色则是对某一共同体传统话语对外做出

阐释并期待能被理解。 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标志着其社会影响力

和权威地位已被极大地消解或贬黜（鲍曼，２０００：１ － ８）。 古典时期的知

识分子几乎都是知识文化之重大领域的先驱，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

会学家业已退却到当代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其形象和声望大为衰落。
吉登斯（２００３：４８ －５４）视之为社会学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 他同时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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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之间长期疏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

反实践倾向，使得社会学无法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
鲍曼、吉登斯所提到的令人悲观的情势在环境社会学领域或许更

为严峻。 这门学科似乎难以对“知识是为了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ｗｈｏｍ）
与“知识是为了什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 ｗｈａｔ）这两个决定其基本特质的问

题做出清晰、准确的回答（布洛维，２００７：２０）。 毋庸讳言，在环境突发

性事件爆发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公共舆论中，环境社会学者几乎处于

集体失语的状态；在推动环境维权、参与环境运动、介入环境政策制定、
推进环境治理等方面，环境社会学者的表现更是不佳。 环境社会学在

发展过程中似乎遗忘了环境正义这一价值关怀和实践性品格，自囿于

环境问题的阐释者角色。 马克思批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而无志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９５：６１）。 作为一门实

践性学科，环境社会学兼具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 事实上，
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不是两个分裂或有先后秩序的过程，而是具有逻

辑上的统一性。 作为双重使命的承担者，环境社会学者的角色应从外

在于研究客体的阐释者转变为介入到研究客体生活世界的行动者。 这

一角色转变是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而行动

研究则是承载这一转变的具体路径。 所谓的“行动者”显然不是指弃

绝“阐释者”这一角色而转向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运动等具体实

践的行动主体，而是在积极介入和干预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行为、
政策实践之中进行研究的学者。

通过行动研究，环境社会学将概念和理论不断地融入到所要分析

的“主题”之中，以构建和重建新的“主题”，在研究者、决策者和受研究

问题影响的社群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模式（吉登斯，２００３：４８ － ５４）。
以此言之，行动研究是一种学术与社会抑或知识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之间的联结机制，通过介入环境治理、环境维权、环境保护和环境启蒙

等实践，为研究客体增权、赋权、培力，为政策制定及其落实提供相应智

力资源，实现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机融合以

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真正平等和公正。 从学科的价值关怀和基本

品格的角度出发，行动研究不仅仅是环境社会学的内在要求，更是环境

社会学者的道德责任（李时载，２０１４）。 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完成了

从阐释者到行动者的角色转变。 对环境社会学者而言，角色转变不啻

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一种“深刻的重生”（费雷勒，２００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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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环境社会学无疑是一名根基尚未稳定的

“新丁”。 在不到 ４０ 年的发展历程中，环境社会学在内部合法性和外

部合法性双重危机的困扰中筚路蓝缕。 其内部合法性危机源于学科共

识的阙如，而外部合法性危机则是学术与社会疏离和失调的结果。 二

者皆源于环境社会学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主客二分。 二分式前提预

设决定了这门学科的价值关怀、基本品格、知识承诺难以在实践中彰显

或实现。 然而，既已存在的危机或部分被遮蔽、部分被意识到但却未引

起应有的重视。 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对深植于环境社会学的前提预

设、知识承诺、方法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中的学术无意识进行深入反思和

批判，其目的显然不是试图解构或否定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而是在澄

明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上探寻因应之道。 面对环境社会学危机，“我们

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评，并建立起更加实在

的多元主义和普遍主义结构” （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１００），以“开放社会

科学”的态度予以回应。 我们认为，以正义和进步为价值基础，以互为

主体性为前提预设，通过参与、介入、干预社会行动并在其中观察、对话

的行动研究为重构环境社会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某种可能。
事实上，在国际环境社会学领域，行动研究已悄然萌动。 然而二元

论思维模式依然桎梏着行动研究的扩展。 在学科共同体内部，行动研

究远未占据主流地位，亦未形成共识。 有鉴于此，我们主张环境社会学

应突破学科传统范式的束缚，迈向行动研究。 这种主张并非出于学者

个体的道德激情或方法论偏好，而是一种基于对环境社会学的价值关

怀、学科品格、知识承诺与既有的方法论、具体的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

和张力的深入反思所做出的学理判断，更是一种基于“建设性反思批

判精神”（郑杭生，２００８）所做出的现实抉择。 迈向行动研究绝不意味

着试图彻底否定既有研究范式或方法的合理性，更不是意欲赋予行动

研究某种道德优越性或政治正确性。 因为任何范式都有其限度和边

界，一旦取得话语霸权则不免沦为“方法论拜物教”，并最终成为学科

发展的障碍。 正如韦伯（２０１３：７２ － ７３）所告诫的那样，“只有通过阐明

和解决实在的问题，科学才有基础，它的方法才能继续发展”，而“方法

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手段的反思”。 本文的旨趣在于

０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３



通过倡导行动研究来激活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自觉和想象力，重构环境

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 对中国环境社会学而言，“迈向行动”更是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绘就美丽中国宏伟画卷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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